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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主义视角的全球数据监管扩散:
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事件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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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据驱动经济社会转型的同时也挑战了传统监管体系的适用性,通过数据法案实施监管已成为全球性

趋势。 基于 2006—2023 年 203 个国家(地区)的跨国面板数据,采用事件史分析法实证检验国内制度环境和国

际制度合作对数据法案扩散的影响。 研究发现,良好法治环境和欧盟数据监管国际制度合作对数据法案出台具

有正向作用且两者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并且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数字贸易开放情形时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

研究结论丰富了数据监管的实证研究,揭示了国内制度环境和国际制度合作为推动全球数据监管扩散的双重路

径,为我国建立健全数据监管体系和提升数据治理能力提供了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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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data regulation diffusion from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an event history analysis using cross-national panel data

CHEN Ying
( Institute of Economic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China)

Abstract: While data drive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t also poses challenges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traditional

regulatory systems. The implementation of data regulation through data protection laws has emerged as a global trend.

This paper utilizes cross-national panel data from 203 countries (or regions) spanning from 2006 to 2023 and employs a

time series Event History Analysis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the domestic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on the diffusion of data protection law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a strong rule of law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s international data regulation system positively influence the adoption of data

protection laws, with a substitution relationship observed between these two factors. Additionally, the impact varies at

different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igital trade openness. This study enriches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on data

regulation and highlights that domestic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jointly affect

the diffusion of global data regulation. This study offers policy insights for China in establishing a robust data regulation

system and enhancing data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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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能够驱动企业生产效率提升、市场需求

精准匹配,能够赋能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和新产业

新业态蓬勃发展。 但是,数据在快速发展和广泛

应用的同时却带来了新的监管挑战。 一方面,数
据在资源形态下呈现非实体性、弱稳定性、强流动

性、非消耗性以及非均质性[1],难以通过传统的监

管手段进行追踪和管理。 另一方面,数据正在越

来越多地渗透到各行各业中,对经济社会发展产

生了广泛的影响,但同时数据监管涉及经济发展、
国家安全、个人隐私保护等多个领域,造成了复杂

的数据监管问题。
数据发展与应用对传统监管体系造成深刻挑

战,但同时也推动了监管的快速演进。 如今,全球

正处于“第三波监管扩张浪潮”,源于数据监管工

作[2],通过数据法案实施数据监管已成为全球性

趋势,世界各国(地区)纷纷出台相关法律以应对

日益增长的数据监管需求。 由此,值得关注的问

题是一个国家(地区)为何出台数据法案? 在全球

数字化迅速推进的现实背景下,数据监管既是一

个国内监管课题,也涉及国际协调合作,既需要国

内层面完善监管体系,也需要在国际层面针对数

据安全建立共识与合作。 数据监管困境的本质是

技术驱动与制度变革之间的衔接问题[3],数据监

管的扩散不仅受到国家内部制度环境的影响,同
时也受到国际制度合作的影响。 因此,本文从制

度主义视角聚焦探讨国内制度环境和国际制度合

作对全球数据监管扩散产生何种影响?
本文结合全球数据监管扩散的态势,基于

2006—2023 年 203 个国家(地区)的跨国面板数

据,采用事件史分析法 ( Event History Analysis,
EHA),从制度主义视角考察了国内制度环境和国

际制度合作对数据法案出台概率的影响。 实证结

果表明:第一,一个国家(地区)的法治环境越好,
数据法案出台的可能性越大;第二,欧盟数据监管

国际制度合作对数据法案出台具有正向作用;第
三,法治环境和欧盟数据监管国际制度合作在数

据法案出台中具有替代关系。 进一步异质性分析

发现,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数字贸易开放情

形下,法治环境、欧盟数据监管国际制度对数据法

案出台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
全球数据监管浪潮的兴起不仅反映了数字经

济时代世界各国(地区)对数据管理和隐私保护的

关注,也为制度主义监管理论和政策扩散理论的

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场域。 本文的研究贡

献主要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数据监管领域的

实证研究进展相对缓慢,既有研究大多集中于单

一国家(地区)的数据政策框架,对跨国数据监管

扩散缺乏深入分析。 本文从制度主义视角探讨了

数据监管扩散,不仅丰富了数据监管领域的实证

研究,也为制度主义监管理论提供了数字经济领

域的实证证据。 第二,本文以数据领域为新的场

域验证了制度主义理论在解释跨国政策扩散中的

适用性,揭示了国内制度环境和国际制度合作为

推动全球数据监管扩散的双重因素。
一、文献回顾

(一)数据治理理论

数字治理是现代数字化技术与治理理论融合

的模式[4]。 随着数据成为数字时代的重要生产要

素,数据治理成为数字治理的重要维度。 数据的

定义为“编码为 0 和 1 组成的二进制序列的信

息” [5]。 根据数据主体的不同,数据可分为个人数

据和非个人数据。 数据治理包含“依据数据的治

理”和“对数据的治理”双重内涵[6],本文重点讨论

的是“对数据的治理”问题。
数据治理的对象包括个人数据、公共数据和

行业数据,相关研究对象遵循从私人组织到政府

组织的演变[7]。 个人数据治理研究聚焦探讨个人

隐私权利和个人信息保护。 刘筱娟[8]指出隐私权

保护是大数据时代的政府监管责任;王锡锌[9] 认

为个人信息权利本质是国家赋予个人的保护手段

和工具,既是个人制衡信息处理者的工具,也是国

家对数据处理者的规制策略。 公共数据是数据资

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对公共数据进行有效

治理成为现今的研究重点。 王翔等[10]定义公共数

据治理为由政府、企业和公民等各个利益相关方

共同对公共数据相关事务进行决策和行使权力的

行为。 公共数据治理需要对治理机制和监管机构

进行调整。 高翔[11] 提出超越政府中心主义、构建

市民授权机制的兼顾多重政策目标的公共数据治

理路径;蒋敏娟[12] 认为政府数据治理逻辑转变与

机构改革需要协同推进。
如何治理数据对于世界各国(地区)而言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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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政策关切,跨国数据治理研究大多集中于

典型经济体政策路径的国际比较。 梁正等[13]比较

分析了美国、欧盟、英国和中国的数据治理政策;
沈伟伟[14]从网络主权视角分析了美国和欧盟的差

异化数据治理模式。 在全球数据治理兴起背景

下,金晶[15]认为欧盟的数据政策对外具有明确的

法律输出动机,推进了数据监管全球趋同。 虽然

已有学者关注到数据治理在全球范围内的逐步兴

起,但既有研究尚未全面捕捉到数据治理的全球

扩散趋势,大多仅停留在描述性层面,相关实证分

析较为缺乏。
(二)政策扩散理论

政策扩散指的是一个政府的政策选择被其

他政府的选择影响[16 - 17] 。 政策扩散研究源起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山之作为 Walker[18]关于美国

各州政策创新扩散的讨论,Berry 等[19] 则利用

EHA 开创了定量研究检验政策扩散的先河。 政

策扩散主要由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共同影响,既
发生于地方政府之间,也发生于国家之间。 20 世

纪 80 年代开始,学者逐渐关注政策的跨国扩散。
相比于国内政策扩散,跨国政策扩散更为依赖国

际制度和国际竞争等外部因素,更加反映了国际

环境及国际规范对各国政策选择的影响。 在扩散

动因方面,内部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意识形态、政
治需求,外部因素包括国际经济竞争、国际制度、
文化传播等[20] 。 在扩散机制方面,主流的强制、
竞争、学习和模仿机制也发生于跨国政策扩散

中[20 - 21] 。 此外,Simmons 等[22] 认为跨国政策扩

散由收益变化机制和信息传递机制共同驱动;
Dobbin 等[23]、Simmons 等[24] 提出社会建构型、强
制型、竞争型和学习型 4 种跨国政策扩散机制;刘
伟[25]提出强权型、道义型及学习型 3 种跨国政策

扩散机制。
全球性的政策扩散经常发生在监管领域。 在

扩散动因方面,内部因素包括文化及制度惯性[26]、
政治不确定性、可信承诺要求[27]等,外部因素包括

国际组织[28 - 29]、跨国网络[30]、相互依存[31]等。 跨

国监管扩散机制包括学习、模仿、竞争[26,28];扩散

模式包括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和水平扩散[27];扩散

渠道包括国家内部、行业内部,也包括跨国家、跨
行业[26]。 但是,既有文献较少从制度主义视角探

讨政策扩散,忽略了制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对于

国家制度环境和国际制度合作共同影响政策扩散

的讨论相对不足。 同时,已有研究没有跟进全球

数据监管扩散的趋势,对数据监管这一新兴且快

速演进的领域缺乏系统性关注与理论性讨论。
二、监管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全球数据监管演进趋势

数据治理包括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等多元

主体参与,本文重点关注政府对数据的监管行为,
将数据监管定义为国家施加的直接干预数据市场

配置或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的数据供需决策的

规则或行为。 数据监管是一个新课题,也是政府

正在面临的监管难题。 数据展现出与传统实体资

源截然不同的特性,非实体性、弱稳定性、强流动

性的特点使得传统“实物式”监管手段不适用,数据

跨行业属性使得监管管辖边界难以明确,数据常态

化地即时共享与传输使得传统监管时效性不足。
为应对数据监管的挑战,世界各国(地区)纷

纷加快制定或修订数据法案,从法律层面对数据

收集、使用、存储、共享进行监管,通过数据法案进

行数据监管已然成为全球的共同选择。 20 世纪 70
年代,以《瑞典数据法》为代表的全球第一批数据

法案旨在监管政府数据存储设施;20 世纪 80 年

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关于保护隐私与个人数

据跨境流动的指南》 (以下简称 《 OECD 隐私指

南》)、欧洲理事会《个人数据自动化处理中的个人

保护公约》 (以下简称《108 号公约》)的发布为全

球数据立法的扩散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动作

用[5];20 世纪 90 年代,《数据保护法》或《个人信息

保护法》逐渐被更多国家(地区)接受[32 -36];21 世纪

初,全球掀起数据立法潮,尤其是在欧盟正式出台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以下简称《GDPR》)之后,后
续出台数据法案的国家(地区)迅速增多,截至 2023
年12 月,全球范围内出台了数据法案的国家(地区)
的累计值为 156 个,其中数据法案已生效的国家(地
区)的累计值为 148 个。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国内制度环境与数据监管

新制度主义将制度视为市场交易的基本框

架,为市场行为提供结构、创造秩序,并减少交易

中的不确定性[37]。 在新制度主义视角下,政府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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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特定制度环境下的产物,主要讨论制度环境及结

构变化对监管的影响。 制度主义监管理论关注制度

环境如何影响监管行为、监管结构[38 -39] 和监管产

出[40]。 一是探讨制度环境对监管的影响。 Levy
等[39]将国家制度视为影响监管治理结构和监管激

励结构的外生因素;Morgan 等[41] 指出制度环境通

过塑造个体群体或参与者偏好形成差异化的监管

结果。 二是探讨制度动态对监管的影响。 Baldwin
等[42]认为监管机构需对制度环境、体制绩效等要

素的变化作出回应;Guidi 等[40]指出制度影响监管

的组织性产出(监管机构)和规范性产出(法律或

政策),监管是一个动态循环与平衡的过程。
良好的法治环境是市场经济高效运作的基

础。 有效的法治环境既可以约束经济人行为也可

以约束政府行为[43],既提供坚实的法律秩序和其

他支撑市场运行的基本制度框架,也限制行政部

门不得侵害产权安全[44]。 法治环境对数据法案的

出台具有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在数字化时代,数
据已成为重要的资源,如何规范数据的收集、使
用、保护以及流动已成为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
然而,与传统领域相比,数据监管体系尚不健全,
关于数据法律属性的界定存在争议,数据保护、数
据确权等问题缺少监管安排,使得数据领域存在

一定的法律规范空白。 法治环境良好的国家通常

拥有完善的司法与行政执法体系,具有系统的、可
执行的法律框架以规范市场交易与竞争行为,能
够以立法形式解决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等问题,
为数据法案的出台与实施提供了制度基础。 此

外,健全的法治环境能够提供稳定的政策制定与

执行基础,能够保障数据法案的实施和执行。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一个国家(地区)的法治环境越好,出

台数据法案的可能性越大。
2. 国际制度合作与数据监管

国际制度是规定行为体角色、约束活动和塑

造预期的持久且相互联系的规则集,包括正式的

政府间组织或跨国非政府组织、国际机制和国际

惯例 3 种形式[45]。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国际

制度对国家监管产生深远影响。 Keohane[46 - 47] 探

讨了国际制度在制定和执行规则、规范国家行为

以及影响国内政策的机制;Gehring 和 Faude[48] 关

注多重制度的作用,指出国际制度间的竞争和重

叠促使国家重新分配监管职能。 但与此同时,国
际制度对国家监管的影响受到国内制度环境的制

约。 Cortell 和 Davi[49]指出国内结构性环境和国际

规范的国内显著性共同影响国家政策选择,国内

制度环境影响国家对国际制度的接受程度[50 - 51],
国际制度影响国内监管的自主性[52]。

长期以来,国际制度对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

产生效用。 国际制度提供原则、规则、规范和决策

程序,减少信息不对称性,建立稳定的相互预期,
降低合法谈判的交易成本和议题增加的边际成

本,帮助国家行为体克服达成协议的障碍,从而促

进协议的达成[53]。 国际制度不仅影响国家的对外

政策,也影响对内行为。 一方面,国际制度可以提

供国内实施公共政策的必要资源[54],也可以增加

国家政策承诺的不可逆性,从而提高国家对外和

对内政策承诺的可信度[55]。 另一方面,国际制度

改变了国内政策的利害关系和利益聚合方式,从
而对政策结果产生影响[56]。

在新兴数据监管领域,国际制度的推动作用

尤为显著。 数据监管主要源于西方国家(地区),
并通过国际制度合作逐渐扩散。 最为典型的体现

是欧盟通过出台《GDPR》将数据纳入全面系统的

监管体系中,构建了高标准的数据监管法律框架,
不仅革新了欧盟内部的数据监管体系,在欧洲内

部确立了较为严格的数据保护标准,也通过“域外

适用”条款将其影响力辐射至全球范围,对全球内

的数据合规和隐私保护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数

据领域内最重要的监管发展[48],也成为数据领域

内监管一体化的实践表现[57]。 此外,欧盟在更广

泛的国际层面基于《108 号公约》不断扩大影响力,
不仅促进了数据保护共识的建立,也推动了全球

数据监管的扩散与趋同[15]。 因此,如果一个国家

(地区)参与欧盟数据监管合作,很可能受到欧盟

监管路径影响,通过数据立法构建国内数据监管

体系。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欧盟数据监管国际制度合作使一个国

家(地区)出台数据法案的可能性增大。
假设 3:欧盟数据监管国际制度合作调节法治

环境和数据法案出台的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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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一)基准模型设定

本文收集了全球 203 个国家(地区)的数据法

案出台情况①,时间跨度为 2006—2023 年。 截至

2023 年 12 月,全球范围内出台了数据法案的国家

(地区)达到 158 个,占全球国家(地区)的三分之

二以上,呈现 S 型曲线趋势,符合政策创新扩散的

一般规律,见图 1。

图 1　 2006—2023 年全球数据法案出台累计分布情况

　 　 本文采用 EHA 进行实证检验。 EHA 是有效

评估事件发生方式和相关因素的方法,常被用于

研究政策扩散[19]。 鉴于数据法案出台为具有二分

性质的事件,发生时间单位为年,本文采用离散

Logit 模型进行估计。 在政策扩散研究中个体时间

趋势理应被考虑在内,通常的处理方法是在模型

中通过 3 次样条变量(Cubic Splines)处理时间依

赖性[58 - 59],为离散时间模型分析提供更高的准确

性和解释力。 基于此,模型设定为:
logit DataActAdoptit( ) =

log DataActAdoptit
1 - DataActAdoptit

( ) = α1 + α2 RuleLaw it +

α3 Controlit + α4 Adopt_Durationit + α5 Adopt_Splineit
(1)

logit DataActAdoptit( ) =

log DataActAdoptit
1 - DataActAdoptit

( ) = β1 + β2 EUDataInstitutionit +

β3 Controlit + β4 Adopt_Durationit + β5 Adopt_Splineit
(2)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DataActAdoptit,为国家(地区)个

体 i在时间 t出台数据法案的概率,
DataActAdoptit

1 - DataActAdoptit
为

优势比 (Odds Ratio), log DataActAdoptit
1 - DataActAdoptit

( ) 是

对数转换后的优势比。 RuleLawit代表一个国家(地区)
的法治环境质量, α2 反映了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

其对数据法案出台概率的影响。 EUDataInstitutionit为

一个国家(地区)是否参与欧盟数据监管国际制度

合作的二分变量, β2 反映了控制变量对数据法案

出台概率的影响。
为检验法治环境和数据监管国际制度合作在

数据法案出台中的调节关系,本文将两者的交乘

项代入基准回归模型,检验交乘项与数据法案出

台概率之间的关系。 由此,模型设定为:
logit DataActAdoptit( ) =

log DataActAdoptit
1 - DataActAdoptit

( ) = γ1 + γ2 RuleLaw it +

γ3 EUDataInstitutionit + γ4 RuleLaw it ×
EUDataInstitutionit + γ5 Controlit +
γ6Adopt_ Durationit + γ7 Adopt_Splineit (3)

其中, γ4 为 RuleLaw it与 EUDataInstitutionit交乘

项的系数,用于量化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 以上

模型均代入了可能反映一个国家(地区)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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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特征变量 Controlit,包含了可能对数据监管

产生影响的政治、经济、社会变量。 以上模型均代

入了时间样条变量,Duration 为每次事件从开始到

发生所需要的持续时间,Spline 为 3 次样条变量。
由于事件发生的不可重复性,在国家(地区)个体

出台最新数据监管法案后,其观测值从下一年开

始被剔除,因此不存在内生性问题[59]。
(二)变量与数据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数据法案出台(DataActAdopt),
代表某一个国家(地区)是否出台数据法案,为取

值 0 或 1 的二值变量。 如果一个国家(地区)出台

了数据法案,赋值为 1,反之为 0。 数据整理自世界

各国(地区)的官方法案文本和官方网站。
2. 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包括法治环境(RuleLaw)和

欧盟数据监管国际制度合作(EUDataInstitution)。
本文通过法治环境质量衡量一个国家(地区)的法

治环境和法治制度,数据源自世界银行的世界治

理指标 ( world governance indicators,WGI)。 WGI
法治环境质量取值范围为 - 2. 5 ~ 2. 5,符合标准正

态分布,数值越接近 2. 5 代表法治环境质量越高,
反之质量越低。

本文通过是否参与《108 号公约》衡量欧盟数

据监管国际制度合作情况,为取值 0 或 1 的二值变

量,如果一个国家(地区)正式签署了《108 号公

约》,赋值为 1,反之为 0。 《108 号公约》是全球首

个专门针对个人数据保护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

际文件,是典型的体现欧盟数据监管合作的国际

制度,为各个国家(地区)制定国内数据法案提供

了参考,也为非欧盟国家(地区)采用类似《GDPR》
的高标准数据保护框架提供了标准,签署方包括

55 个国家(地区),数据源自欧洲理事会官网。
3. 控制变量

本文考虑了可能与数据监管相关的政治、经
济和社会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包括国家安全稳定

(PoliticalStability)、外资净流入值(FDIInflow)、人均

生产总值增长率(GDPPerCapital_Growth)、专利数量

(Patent)、人口总量(Population)、就业率(Employment_

Percent)以及地理区位(RegionGroup)。 以上变量数据

源自世界银行,其中国家安全稳定(PoliticalStability)取
值范围为 - 2. 5 ~ 2. 5,符合标准正态分布;地理区

位(RegionGroup)为类别变量②;其余变量进行了取

对数处理。 此外,主要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通过

了多重共线性检验。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取对数

DataActAdopt 数据法案出台 0. 06 0. 24 0. 00 1. 00 否

RuleLaw 法治环境 0. 30 1. 01 - 1. 91 2. 12 否

EUDataInstitution 欧盟数据监
管国际制度

0. 41 0. 49 0. 00 1. 00 否

PoliticalStability 国家安全稳定 0. 06 0. 92 - 2. 81 1. 60 否

ln_FDIInflow 外资净流入 28. 83 0. 02 28. 72 29. 03 是
ln_GDPPerCapital_

Growth
人均 GDP 增
长率

4. 06 0. 07 3. 54 4. 49 是

ln_Patent 专利数量 5. 70 2. 84 0. 69 14. 17 是
ln_Population_

Growth 人口增长水平 2. 77 0. 07 2. 54 3. 29 是

ln_Employment_
Percent 就业水平 4. 04 0. 18 3. 15 4. 48 是

RegionGroup 地理区位 2. 98 1. 84 1. 00 7. 00 否

四、结果与讨论

(一)基准回归

表 2 报告了数据法案出台的时间序列 EHA
(Logit Spline)分析的回归结果。 模型(1)报告了

法治环境影响数据法案出台概率的估计结果,该
模型的准 R2 为 0. 212,解释变量法治环境质量的

系数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验证了理论假设

1,反映了法治环境对数据监管法律体系构建的推

动作用,法治环境良好的国家(地区)更有条件保

障数据法案的出台。 模型(2)报告了欧盟数据监

管国际制度合作影响数据法案出台概率的估计结

果,该模型的准 R2 为 0. 247,解释变量欧盟数据监

管国际制度合作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验证了理论假设 2,表明欧盟数据监管国际制度合

作显著增加了一个国家(地区)出台数据法案的可

能性。 作为全球数据立法的先行者,欧盟设定了

高标准的数据保护要求,树立了数据监管法律体

系的标杆,推动了全球数据监管政策的一体化发

展。 模型(3)报告了法治环境和欧盟数据监管

国际制度合作的交乘项影响数据法案出台概率

的估计结果,该模型的准 R2 为 0. 254,交乘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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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法治环境

和欧盟数据监管国际制度合作在影响数据法案

出台中呈现显著调节效应,验证了理论假设 3。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内部法治环境建设与

外部国际制度合作都是推动数据监管立法的关

键因素,两者之间为替代关系。 良好的法治环

境提供了充足的法律基础和制度保障。 欧盟数

据监管国际制度合作提供了外部强有力的法律

框架,可以弥补国内法治环境的不足,从而推动

数据法案的出台。 以上模型均代入了可能与数

据监管相关的控制变量。
表 2　 数据法案出台的时间序列 EHA(Logit Spline)分析

变量
(1) (2) (3)
系数 系数 系数

RuleLaw 0. 418∗

(0. 216)
— 0. 452

(0. 336)

EUDataInstitution — 2. 835∗∗∗

(0. 595)
2. 812∗∗∗

(0. 613)
EUDataInstitution ×

RuleLaw — — -0. 664∗

(0. 36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时间变量 是 是 是

N 1 279 1 279 1 279
pseudo R2 0. 212 0. 247 0. 254

注:∗p < 0. 1, ∗∗p < 0. 05, ∗∗∗p < 0. 01(双尾),括号内为聚类标准
误,为了控制潜在的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问题,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在
国家(地区)个体层面上进行聚类处理。

(二)稳健性检验

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通过替换模型以验证

在不同模型假设下的估计一致性、变换变量测度

以避免构念或测量等误差问题、替换控制变量以

避免遗漏变量引发的内生性问题。 第一,本文通

过进一步引入时间固定效应进行验证,从而排除

随时间变化的宏观环境等共同因素的影响,回归

估计结果与基准模型一致。 第二,本文通过变换

被解释变量验证了变量测量方式不同时模型结果

的一致性。 鉴于少数国家(地区)的数据法案出台

时间与生效时间不同,在法律生效之前设立了过

渡期,为企业健全数据合规体系、满足监管要求预

留了调整时间,本文将被解释变量数据法案出台

替换为数据法案生效,回归估计结果与基准模型

一致。 第三,本文通过替换控制变量验证了在不同

变量选择和组合条件下的估计一致性。 新代入的控制

变量包括军费支出(MilitaryExpense)、固定宽带订阅规

模(FixbroadBandsub)、制造业增加值(IndustryValue)、国
内生产总值增长率(GDP_Growth)、外资净流出值

(FDIOutflow)、基尼系数(Gini)以及衡量贸易开放

的世界贸易组织参与情况(WTO),估计结果依旧

稳健③。
(三)异质性分析

1. 经济发展水平

尽管基准回归分析中已控制了反映国家经济

水平的指标以排除经济发展差异带来的影响,但
考虑到一个国家(地区)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仍可

能对数据保护立法的动力或约束形成差异,本文

进一步检验了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情形下的因果

效应是否存在差异。 鉴于高收入国家(地区)普遍

技术水平较高、数字经济发展较快,对于隐私保护

与数据合规需求更为迫切,本文基于世界银行对

于全球收入组别的划分,将低收入、中低收入、中
高收入国家(地区)合并为非高收入国家(地区),
从而进行了非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地区)的分组

回归。 其结果见表 3。 第一,对于非高收入国家

(地区),法治环境对于数据法案出台具有正向效

应,但对于高收入国家(地区)该效应不显著;与此

同时,高收入国家(地区)的外资净流入值与人均

GDP 增长率对数据法案出台概率的影响显著高于

平均效应。 这说明对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

(地区),法治环境是推动数据保护立法的关键因

素,但对于经济发展较为领先的国家(地区) ,数据

表 3　 数据法案出台的时间序列 EHA(Logit Spline)

变量
非高收入国家(地区) 高收入国家(地区)

(1)
系数

(2)
系数

(3)
系数

(4)
系数

(5)
系数

(6)
系数

RuleLaw 1. 105∗∗
(0. 434)

— 0. 833
(0. 531)

0. 346
(0. 846) — 1. 984

(1. 511)

EUDataInstitution — 2. 152∗∗∗
(0. 592)

1. 653∗∗
(0. 710)

— 5. 654∗∗∗
(1. 696)

8. 195∗∗∗
(2. 388)

EUDataInstitution ×
RuleLaw — — -1. 052

(0. 796) — — -2. 926
(1. 84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697 697 697 582 582 582
pseudo R2 0. 154 0. 170 0. 179 0. 501 0. 531 0. 548

注:∗p < 0. 1, ∗∗p < 0. 05, ∗∗∗p < 0. 01(双尾),括号内为聚类标准
误,为了控制潜在的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问题,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在
国家(地区)个体层面上进行聚类处理。 模型(1)、模型(2)、模型
(3)为非高收入国家(地区)的子样本检验,模型(4)、模型(5)、模
型(6)为高收入国家(地区)的子样本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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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出台更多受到产业发展等经济因素影响。 第

二,无论非高收入还是高收入国家(地区),欧盟数

据监管国际制度合作对数据法案出台都具有正向效

应,反映了欧盟对于全球数据监管体系构建产生了

明显的示范和外溢效应。 第三,对于非高收入和高

收入国家(地区),法治环境质量与欧盟数据监管国

际制度合作的替代效应变得不显著。
2. 数字贸易开放

当前,跨境数据流动已成为数字贸易的重要基

础,一个国家(地区)的数据监管需求可能与数字贸

易开放程度相关。 世界贸易组织电子商务联合声明

倡议(WTO Joint Statement Initiative on E-Commerce,
以下简称WTOJSI)作为数字贸易领域的重要多边合

作平台,是否参与倡议反映了一个国家(地区)对于

数字贸易的开放态度。 由此,本文进一步检验了在

不同 WTOJSI 参与情形下的数据法案出台概率是否

存在差异,进行了非 WTOJSI 签署国 (地区) 和

WTOJSI 签署国(地区)的分组回归。 结果见表 4。
第一,对于 WTOJSI 签署国(地区),法治环境对于

数据法案出台具有正向效应并且高于平均效应,
但对于非 WTOJSI 签署国(地区)该效应不显著。
这说明数字贸易开放强化了法治环境与数据法案

出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具有数字贸易开放倾向

的国家(地区)的法治体系通常较为健全,能够有

效执行国际协议和合作,也能够更好地支撑数据

法案的制定和执行。 第二,无论是否为 WTOJSI 签
署国(地区),欧盟数据监管国际制度合作对数据

法案出台都具有正向效应,反映了欧盟数据监管

体系的全球影响力。 第三,对于非 WTOJSI 签署国

(地区),法治环境与欧盟数据监管国际制度合作

的替代效应显著,但对于 WTOJSI 签
表 4　 数据法案出台的时间序列 EHA(Logit Spline)分析

变量
非 WTOJSI 签署国(地区) WTOJSI 签署国(地区)
(1)
系数

(2)
系数

(3)
系数

(4)
系数

(5)
系数

(6)
系数

RuleLaw - 0. 173
(0. 268) — 0. 129

(0. 402)
0. 973∗∗
(0. 445)

— 0. 930
(0. 680)

EUDataInstitution — 2. 714∗∗∗
(0. 808)

2. 464∗∗∗
(0. 807)

— 2. 865∗∗∗
(1. 048)

2. 574∗
(1. 487)

EUDataInstitution ×
RuleLaw — — -1. 863∗∗∗

(0. 574)
— — -0. 369

(0. 93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1 087 1 087 1 087 192 192 192
pseudo R2 0. 150 0. 193 0. 231 0. 166 0. 166 0. 180

注:∗p < 0. 1, ∗∗p < 0. 05, ∗∗∗p < 0. 01(双尾),括号内为聚类标准
误,为了控制潜在的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问题,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在
国家(地区)个体层面上进行聚类处理。 模型(1)、模型(2)、模型
(3)为非 WTOJSI 签署国(地区) 的子样本检验,模型(4)、模型
(5)、模型(6)为 WTOJSI 签署国的子样本检验。

署国(地区)该效应不显著。 这说明对于不具有数

字贸易开放倾向的国家(地区),当法治环境和欧

盟数据监管国际制度两者中一种机制不足时,另
一种机制能够替代其推动数据法案的出台。

五、结论与启示

在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数据已成为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 然而,数据的快

速增长和广泛应用对传统监管模式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挑战,如何建立高效的数据监管体系成为全

球共同关注的核心议题,世界各国(地区)纷纷加

快了数据法案的构建步伐,尤其是欧盟出台的

《GDPR》已然成为全球数据法案的标杆,推动了全

球数据监管的标准化进程。 由此,本文以全球数

据监管扩散为研究关切,基于 2006—2023 年 203
个国家(地区)的跨国面板数据,构建了时间序列

EHA(Logit Spine)模型,检验了国内制度环境和国

际制度合作对数据法案出台概率的影响。 研究发

现:第一,一个国家(地区)法治环境越好,数据法

案出台的概率越大,该结果表明良好的法治环境

为数据法案出台提供了有效的制度基础,能够在

面对技术进步和社会变化所带来的监管挑战时及

时作出响应;第二,欧盟数据监管国际制度合作增

大了数据法案出台的概率,该结果表明欧盟通过

制定高标准的数据法案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显著

的“布鲁塞尔效应”,推动了全球数据监管法律体

系趋同;第三,法治环境与欧盟数据监管国际制度

合作对数据法案出台的影响存在替代效应,该结

果表明国家内部法治建设和国际数据监管合作为

推动数据保护立法的双重路径。
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数据贸易开放的进一

步异质性分析发现:第一,法治环境对于非高收

入国家(地区)的数据法案出台具有正向效应,这
说明法治建设是推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

(地区)数据立法的关键因素;第二,欧盟数据监

管国际制度合作对数据法案出台广泛具有正向

效应,反映了欧盟数据监管体系推动了全球数据

保护立法的制度趋同;第三,对于 WTOJSI 签署国

(地区),法治环境对数据法案出台具有正向效

应,说明数字贸易开放强化了法治环境与数据法

案出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对于非 WTOJSI 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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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地区),法治环境质量与欧盟数据监管国际制

度合作的替代效应显著,说明在不具有数字贸易

开放倾向的国家(地区),法治环境和欧盟数据监

管国际制度合作是推动数据法案出台的替代

路径。
在数字经济时代,如何有效监管数据成为政

府面临的重要任务,建立健全数据监管体系不仅

是保障数据安全的重要手段、促进数据高效流通

使用的重要基础,也是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和治理

能力的重要举措。 第一,要大力加强数据领域法

治建设。 要完善数据法律制度体系,明确界定数

据市场行为规范,筑牢数据监管的法治根基,有效

应对数据监管挑战,有效回应数据监管需求。 第

二,要积极参与国际数据监管合作。 要积极借鉴

国际先进经验,推动国内数据监管体系与国际标

准的对接,提升我国在全球数字经济中的竞争力和

全球数据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 第三,要持续提升

数据监管能力水平。 一是要持续推进制度创新,及
时更新完善监管规则,确保监管体系与技术发展的

适配性;二是要持续迭代监管技术,及时创新监管方

法手段,提高数据监管的技术水平和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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